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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福州市仓山区三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
服务内容和要求

一、服务内容
（一）患者信息管理
在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纳入管理时，需由家属提供或直接转自原承担治疗任务的专业医疗卫生机构的疾病诊疗相关信息，同时为患者进行一次全面评估，为其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进行评估和采集个人基本信息，按照要求填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个人信息补充表》并协助基层医疗机构完成患者电子档案建立及动态更新。
（二）随访评估
对纳入管理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年至少面对面随访 4 次，随访方式包括预约患者到门诊随访、视频面访、家庭访视等方式。每次随访应对患者进行危险性评估：检查患者的精神状况，包括感觉、知觉、思维、情感和意志行为、自知力等；询问和评估患者的躯体疾病、社会功能情况、用药情况及各项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其中，危险性评估分为 6 级。
0级：无符合以下 1-5 级中的任何行为。
1级：口头威胁，喊叫，但没有打砸行为。
2级：打砸行为，局限在家里，针对财物，能被劝说制止。
3级：明显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
4级：持续的打砸行为，不分场合，针对财物或人，不能接受劝说而停止（包括自伤、自杀）。
5级：持械针对人的任何暴力行为，或者纵火、爆炸等行为，无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
（三）分类干预
根据患者的危险性评估分级、社会功能状况、精神症状评估、自知力判断，以及患者是否存在药物不良反应或躯体疾病情况对患者进行分类干预，对高风险患者（如暴力、自杀倾向）提供紧急干预技术支持。
1.病情不稳定患者。若危险性为 3～5 级,或精神症状明显、自知力缺乏、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严重躯体疾病，即各项均较差。对症处理后立即转诊到上级医院。必要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通常是指有肇事肇祸危险行为或危险性者)，2周内了解其治疗情况。对于未能住院或转诊的患者，联系精神专科医师进行相应处置，并在居委会人员、民警的共同协助下，2周内随访。
2.病情基本稳定患者。若危险性为1-2级，或精神症状、自知力、社会功能状况至少有一方面较差，首先应判断是病情波动或药物疗效不佳，还是伴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躯体症状恶化，分别采取在规定剂量范围内调整现用药物剂量和查找原因对症治疗的措施，2周时随访，若处理后病情趋于稳定者，可维持目前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仍未达到稳定者，应请精神专科医师进行技术指导，1个月时随访。
3.病情稳定患者。若危险性为0级，且精神症状基本消失，自知力基本恢复，社会功能处于一般或良好，无严重药物不良反应，躯体疾病稳定，无其他异常，继续执行上级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
4.每次随访根据患者病情的控制情况，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指导疾病复发识别、诱发因素和处置方法、提供用药依从性督导及社区康复建议。对患者提供服药和开展生活技能训练等方面的康复指导，对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
5.每次随访评估和进行相应干预后，均必须填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服务记录表》。
6.对危险性评估曾经3级及以上的未住院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每年至少由专科医生进行1次全面危险性评估及诊断复核，并填写《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诊断复核及危险性评估表》，可与随访相结合。
（四）健康体检
在患者病情许可的情况下，征得监护人与(或)患者本人同意后，每年进行1次健康检查，可与随访相结合。体检内容：包括一般体格检查、血压、体重、血常规（含白细胞分类）、转氨酶、血糖、心电图。
二、服务要求：
1.应当具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随访和体检所需的基本设备和条件。
2.从事上门访视工作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执业资格，并接受过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
3.每次服务后及时按照我中心及服务规范要求记录相关信息，并于当天传送反馈至我中心指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工作人员。
4.协助完成患者电子档案建立及动态更新。
5.上门访视所需的交通工具、交通费用，以及上门服务工具设备等自行解决。
6.为保障服务规范和服务质量，执行上门访视工作的人员应相对固定，不得随意更换，若出现不可避免的人员调整时，应安排至少一个月的交接期。
7.提供的访视服务必须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的相关规范要求，具体工作细节以我中心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人员的要求为准。
8.不得向访视对象及其家人推销产品及其他服务，不得收取费用，务必保障访视工作的公益性。
9.患者信息以及上门访视服务获得的相关信息资料，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外泄。
10.体检中所需采血针等耗材应保证为合格的一次性材料，严格杜绝交叉感染；应有合理的随访应急预案、体检流程；在体检工作中，必须严格执行医疗卫生操作规范，避免或减少差错，杜绝医疗事故，全面保证体检质量。各种检查单,检验单应规范整齐贴在体检表中相应的位置，不得随意放置。体检中若出现体检表,检验单,报告单丢失，应由成交供应商免费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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